






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CLR）审核员
培训课程
实施手册


1. 术语和定义
本手册中，术语定义以《FSC术语表》（FSC-STD-01-002）、《合规评估词汇与通用原则》（DIN EN ISO/IEC 17000，2004）及以下定义为准：
[bookmark: _Hlk183524293]混合式学习模式：一种将线上自学教育资源、线上互动与传统课堂面授方法相结合的学习模式。
能力：指通过应用知识、技能和展现个人素质以实现预期结果的实际能力（改编自DIN EN ISO/IEC 17065，2013-01）。
持续培训：指每位合格审核员每年必须参加的培训内容。此类培训涉及FSC体系的变化，或根据个别审核员的具体需求安排（详细信息见FSC-STD-20-001 V 4-0 附录2）。
天数：本文件中所提及的“天数”均指工作日（另有说明的情况除外）。
FSC审核员：在一项或所有FSC认证范围内具有审核资质的审核员（具体资质要求可参见FSC-STD-20-001 V4-0 附录2）
FSC培训计划：涵盖“FSC培训”实施要求（本文件第1部分）和内容要求（第2部分）的框架（具体请参见FSC-STD-20-001 V4-0 附录2）。第1部分规定了FSC审核员候选人的初始培训要求和FSC审核员的持续培训要求。第2部分仅涉及初始培训要求。
讲座：向受众群体传达信息或理论的教学形式。与培训不同，讲座不强调学员的主动参与。
线上直播培训（LOT）：通过实时虚拟会议平台组织的培训活动，学员与培训讲师通过语音和视频进行互动。培训讲师和学员必须同时在线。
培训现场：学员可通过线下或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参与培训活动，包括直播讲座。
学员：指参与培训课程的任何人。
培训：由至少一名培训讲师教授的一系列互动式课程。培训中可能包含讲座，但这只是众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其他方法诸如讨论环节、角色扮演、案例分析或个人与小组练习等，通过采用这些方法旨在让学员积极参与培训，从而培养或提升他们的能力。
培训讲师：是经验丰富的审核员，能够依据FSC认证范围开展审核，同时还能够教授FSC培训课程的核心内容。
培训提供方（TP）：负责实施FSC培训课程部分或全部内容的机构，可以是经认可的认证机构，或是外部培训服务提供商。






目的和范围
本手册旨在指导如何对FSC产销监管链（COC）审核员开展培训，以提升其在FSC产销监管链审核过程中评估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CLR）的能力。本手册旨在为培训提供方（TP）精心规划、系统筹备及高效实施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培训课程提供专业指导。
2.2 在FSC产销监管链（COC）标准中引入核心劳工要求后，审核员能力与培训方面的短板随之凸显。国际审验服务机构（ASI）通过开展专项研究及专题研讨会，系统梳理出当前审核实践中的核心挑战，其中包括部分核心劳工要求审核的取证难度、认证机构（CB）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以及审核员培训标准缺乏统一性等。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专为FSC产销监管链审核员、培训提供方及认证机构量身打造了专项培训课程。
2.3 本培训手册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a) 深化审核员与认证机构对FSC核心劳工要求及相关/关联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的认知；
b) 为审核员及认证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助其精准识别运营属地内现存的法律空白及违反FSC核心劳工要求基本权利的潜在风险；
c) 系统阐释审核过程中关键审查点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有效辨识证书持有者档案中与核心劳工要求相关的潜在风险；
d) 规范FSC产销监管链审核中核心劳工要求部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关于时间分配的科学指导。
2.4 培训的总体目标是全面提升FSC产销监管链审核员的专业能力，系统传授社会责任审核的基础理论及其在FSC产销监管链审核中的实践应用方法，使审核员能够基于FSC产销监管链规范性核心劳工要求（CLR），针对核心劳工要求的履行情况开展专业审核。
2.5 本手册各章节内容通过分步方法，为培训的整体规划提供支持，其中包含可直接由培训提供方使用的模板，或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的模板。



总则
本手册为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培训课程提供了具体实施指南。
本次培训课程仅限经FSC认可的认证机构或依据 FSC-PRO-20-004 V1-2批准的FSC培训提供方负责实施。在本文件中，上述两个实体统称为“培训提供方（TP）。
本次培训课程将被纳入培训提供方核准的课程范围，并接受ASI的监督与监测，具体将遵循ASI相关程序执行（ASI-PRO-20-115-FSC培训提供方的评估与核准）。
建议采用混合式学习模式开展本次培训课程，其中可通过适当的学习管理系统（LMS）平台（例如TalentLMS、Ispring、Moodle、Survey Monkey、Brainshark等）获取课前预习资料；同时通过下列其中一种方式开展互动课程：
a) 面授培训；
b) 线上直播培训（LOT）。
3.5 	培训课程的最低学时宜为8小时（面授或线上直播形式）。课前预习时间不包含在规定的8小时内。


 执行核心劳工要求审核员培训的培训讲师能力指南

培训提供方宜编制一份具备FSC核心劳工要求培训授课资质的培训讲师名单。
为确保培训质量，建议培训讲师满足以下资格与能力要求： 
a) 须为经FSC认证且持有有效资质的产销监管链审核员。
b) 具有在社会责任审核认证体系（如SA8000、SMETA等）中开展社会责任审核的实践经验。
c) 具备开展或讲授培训的经验或教学能力，可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证明：拥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历、既往相关培训经验，或根据本程序内容要求完成“培训师培训”（ToT）课程（需提供含课程内容的证书）。

培训管理体系 
培训提供方（TP）可直接采用现行培训手册，亦可依据本手册规定制定书面实施方案，以落实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培训。
建议培训提供方的实施方案中应包含清晰流程与机制，具体包括： 
a) 根据本文件要求确定培训范围并设计培训活动。
b) 后勤保障规划。
c) 课程内容与环节规划及动态调整。
d) 使用和管理适用于预习/课前环节（自学）的学习平台；
e) 课前和课后与学员沟通。
f) 营造学习环境和实施/开展培训活动。
g) 执行学员评估和认证。
h) 培训后跟进。
i) 定期收集并汇整学员及培训讲师的反馈意见。
j) 将FSC对其规范性文件所作的新要求、新释义或变更内容，及时融入培训提供方的课程内容及培训资料中。
k) 存储与管理培训要求履行的相关记录。
l) 选拔、监督与评估培训讲师。




建议的FSC核心劳工要求审核员培训流程

	流程步骤
	推荐方法

	6.1 

培训活动的范围界定、内容规划与后勤保障   



	6.1.1 范围：建议培训提供方确保正确界定培训活动的范围，并按以下要求进行灵活调整：
a) 培训对象为FSC产销监管链审核员，课程内容要求学员具备对FSC产销监管链相关要求和审核工作的知识储备及专业理解。
b) 培训时长宜至少为8小时。
c) [bookmark: _Hlk175822304]培训模式宜采用全程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LOT）方式。

6.1.2 培训活动规划：培训提供方可按以下方式规划每场培训活动： 
a) 场地与后勤安排宜提前周密组织并确认，为课前环节预留充足时间。
b) 宜指派合格的培训讲师及助教。
c) 宜编制学员名单并完整填写相关信息。
d) 培训设施（会议室及分组讨论室）宜提前妥善安排。

6.1.3 线下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LOT）开始前，宜满足以下要求：
a)	培训提供方宜在适配的学习平台上传预习/自学材料（附录1），确保学员能够以学习要求的格式获取相关资料。
b)	预习/自学环节可设置课前测验作为总结评估。
c)	参加线下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LOT）的学员需完成预习环节及课前测验（以实际要求为准）。

	6.2 

培训内容与
课程计划的
适应性调整
	6.2.1 培训提供方宜充分结合目标学员特点与实际后勤条件，在培训活动开始前妥善规划并调整培训目标、课程内容及课程计划。本手册包含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培训课程的建议议程、课程计划及内容大纲（以及相关配套资料，如考试题库、证书模板、案例研究等），供培训讲师参考使用。

6.2.2 培训提供方宜：
a) 确定培训活动的每日开课、结束时间及课间休息安排。
b) 确定培训模式及课程环节呈现形式（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
c) 根据选定的培训时长与形式，调整课程计划与议程。
d) 确定培训活动中采用的破冰活动、互动元素及热场游戏。
e) 确定培训所需设备、教学资料及团队互动游戏物料。
f) 编制学员课前自学与预习资料并灵活调整。
g) 编制详细的课程计划并灵活调整，内容包括：时间安排、活动环节、责任分工、材料准备及场地布置。课程计划中应明确培训讲师（及助教，如有）的角色分工。课程计划应严格遵循本手册附录2所拟定的结构框架与内容体系。
h) 根据学员背景量身定制并优化培训活动议程。培训议程应严格遵循本手册附录3所拟定的结构框架与内容体系。
i) 培训内容宜严格采用本手册所载标准内容。请参见附录7。可根据FSC最新要求或基于所采用的案例研究或与FSC核心劳工要求相关的任何其他变更，对培训内容进行适当微调。
j) 根据需要设计培训练习、随堂测验及辅助资料。
k) 创建课前/课后调查问卷的链接。

	
	· 

	6.3 
沟通
	6.3.1 培训提供方宜按照以下方式与学员沟通：
a) 宜提前向参训学员发送欢迎邮件/通知，为其预留充足的课前准备时间。沟通内容可包括：培训目标确认、培训形式说明、后续步骤安排，以及所有必要的预习资源；

b) 培训提供方宜向学员传达以下信息： 
i. 议程草案；
ii. 后勤保障信息；
iii. 课前预习或自学资料及清晰的准备要求说明（例如：要求学员在线下面授前完成课前练习）；
iv. 线上学习资料链接（如适用）；
v. 课前测验链接（需明确标注截止日期，并注明完成该测验为参加线下面授的必要前提）；
vi. 课前调查问卷链接（需明确标注答题截止日期）； 
vii. 对于线上直播培训（LOT），应向学员发送“会议链接及日历”邀请。

	6.4

学习环境
	6.4.1 培训提供方宜确保满足以下学习环境要求：
a) 针对混合式学习模式：课前环节与自学资料需使用适配的学习管理系统（LMS）平台（例如TalentLMS、Ispring、Moodle、Survey Monkey、Brainshark等）及相应格式。
b) 培训平台访问权限应提前充分开放，为课前环节预留充足时间；培训提供方须确保学员完整获取所有预习资料（附录1）及课前练习内容。
c) 培训提供方须确保所选平台的学员使用记录可供验证。
d) 同时，确保课前练习成绩在培训活动开始前可供培训讲师查阅。
e) 在培训活动（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期间，需创建“议题暂存区”或待办事项跟进数字系统（如Miro、Mentimeter、Padlet等），或设置实体看板（如海报/挂图板/白板）。


	6.5

培训实施、方法运用与反馈收集
	6.5.1 培训提供方宜遵循以下指导原则实施授课：
a) 所有学员须在参加现场培训（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前完成课前练习/测验。
b) 所有学员须在培训活动开始前（或最迟于培训开场时）完成课前调查问卷（详见附录5）。培训前可先行讨论调查问卷的结果。
c) 培训课程（培训活动）将严格依照既定课程计划实施。
d) 培训课程将按预先制定的培训议程执行。
e) 培训内容应严格依照本手册提供的讲义及配套材料进行讲解。
f) 各项练习与互动环节应按照本手册所载的课程计划说明及配套材料具体实施。
g) 参训学员须全程出席，实际参训时长不得低于总课程时长的95%。
h) 保留培训考勤记录。
i) 所有学员须在现场培训期间完成课后调查问卷（详见附录6）。课程临近结束时，可在培训过程中预留时间供学员填写课后调查问卷。
j) 课前与课后调查问卷采用统一的数据量表，以便于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k) 通过对比课前问卷与课后问卷结果来评估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随后，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培训讲师，用于改进学习和教学。

	6.6

学员评估与后续事宜
	6.6.1 培训提供方宜确保执行以下评估与后续事宜：
a) 培训结束后，宜向全体学员发送后续事宜书面通知，详细说明评估/考试的形式与流程。
b) 所有学员宜在培训结束后参加最终考试。最终考试须设定明确的合格分数线（例如70%或以上）。
c) 培训提供方可采用FSC提供的课程考题对学员进行评估（详见附录8）。
d) 学员宜在培训结束之日起两周内完成最终考试。
e) 考试成绩宜在考试结束之日起两周内下发给学员。
f) 培训提供方可采用任何可靠的平台实施最终考试，亦可选择在面授或线上直播培训（LOT）环节中组织考试，但考试时长不应计入最低课程时长（8小时）。
g) 学员能在规定时限内（例如上次考试完成后的四（4）周内）获得一次补考机会，且每次补考宜使用不同的试题。

	6.7
证书
	6.7.1 培训提供方宜落实以下要求： 
a) 向所有达到合格分数线的学员颁发培训证书。
b) 培训证书模板中包含预设内容（详见附录4）。培训提供方能根据需要补充附加说明，但须保持标准格式及必备内容。
c) 培训提供方能采用任何可靠的平台生成并发放证书，但须确保符合附录4中所载证书模板的规范要求。

	6.8

记录
	6.8.1 每场FSC核心劳工要求培训活动的记录均应妥善保存。具体宜包括：
a) 学员名单及其资质状态。
b) 培训出勤记录。
c) 与学员初始沟通记录。
d) 课前环节及测验完成情况记录。
e) 培训议程。
f) 学员填写的反馈表单。
g) 考核评估材料（含批改的试卷）。
h) 向合格学员颁发的培训证书。






[bookmark: _vs9139446cxr][bookmark: _u6kwsnzfvsy1][bookmark: _zi4fmsp8fvlh][bookmark: _Annex_1:_Pre-Course][bookmark: _a4xckwcx3avc]附录1：课前学习资料清单（供学员自学和预习使用）

注：本附录内包含重要的课前预习资源和资料，供学员在参加现场培训活动前阅读和研习。

必修课前资料
1. 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审核员培训 - 课前预习幻灯片 - 模块2
2. 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审核员培训 - 课前预习幻灯片 - 模块3
3. FSC产销监管链核心劳工要求审核员培训 - 课前预习幻灯片 - 模块4

FSC资源 
注：文中标注超链接的FSC资源文件均为发布时的最新版本要求。后续如遇更新（包括新版发布），将通过原链接同步更新。此处仅对FSC资源进行简要说明，旨在帮助读者快速掌握重点并便捷获取相关材料。
1. FSC产销监管链评估标准 – FSC-STD-20-011 V4-2
2. FSC产销监管链认证标准 – FSC-STD-40-004 V3-1
3. FSC产销监管链认证操作规程 - FSC-DIR-40-004
（ADVICE-40-004-23和ADVICE-40-004-24）
4. FSC产销监管链评估操作规程 - FSC-DIR-20-011（ADVICE-20-011-16和ADVICE-40-004-17）
5. FSC核心劳工要求实施指南
6. FSC核心劳工要求技术研讨会
7. FSC核心劳工要求常见问题 
8. FSC核心劳工要求自我评估研讨会（2021）

国际劳工组织资源
注：援引自国际劳工组织（ILO）资源，因其构成了FSC核心劳工要求术语体系与标准要求的重要理论基础。


	强迫/强制劳动（FCL）
	1. 国际劳工组织第029号公约 – 《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

2. 国际劳工组织第105号公约 - 《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

	童工（CL）
	1. 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 - 《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973年

2. 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 - 《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1999年

	歧视
	1. 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 - 《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1958年

2. 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号公约 - 《同酬公约》，1951年

	结社自由（FoA）/集体谈判（CB）
	1. 国际劳工组织第098号公约 - 《组织与集体谈判权利公约》，1949年
2. 国际劳工组织第087号公约 - 《结社自由与组织权利保护公约》，1948年（第87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于1998年正式通过，并于2022年进行了修订




案例场景
注：培训资料包中的案例场景以单独文件提供。
1. 案例场景 – 童工

2. 案例场景 – 强迫劳动

3. 案例场景 – 歧视


4. [bookmark: _amt6fnur2i0l]案例场景 –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1



[bookmark: _Annex_2:_Session]附录2：课程计划 
注：“课程计划”以单独文件提供，培训讲师可根据实际安排灵活调整。本文件包含可用于培训的热场游戏示例。


[bookmark: _Annex_3:_Agenda]附录3：议程模板
注：“议程”以单独文件提供。此为模板文件，可供培训师灵活使用，且可根据不同的学员进行个性化调整。




[bookmark: _h17o3pf90pab][bookmark: _Annex_4:_Certificate]附录4：证书模板
注：“证书模板”以单独文件提供。此为模板文件，可供培训师灵活使用，且可跟进实际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


[bookmark: _Annex_5:_Pre-Course]附录5：课前调查问卷
注：“课前调查问卷”以单独文件提供。其中内容既可上传至自有平台，亦可直接沿用原文件。



附录6：课后调查问卷
注：“课后调查问卷”以单独文件提供。其中内容既可上传至自有平台，亦可直接沿用原文件。




[bookmark: _Annex_7:_Training]附录7：培训内容和讲义

[bookmark: _gowpgv6t5088]注：培训内容（各模块）与讲义资料（含课前模块配套讲义）以单独文件提供。





[bookmark: _Annex_8:_Exam]附录8：测验和考试题库

注：课前测验与最终考试的试题以单独文件提供，亦可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测验/考试。
